
2008年第 267號法律公告

《〈商品說明 (提供關於天然翡翠的資料)令〉
(生效日期)公告》

現根據《商品說明 (提供關於天然翡翠的資料)令》(2008年第 79號法律公告)第
1條，指定 2009年 3月 2日為該命令開始實施的日期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劉吳惠蘭

2008年 11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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